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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中華民國 108 年 10 月 3 日司法院院台廳司ㄧ字第 1080025987 號函准予核定修正 

單位 工 作 項 目

權 責 劃 分

備 註

第 三 層第 二 層 第 一 層

法 官

庭 長 

或 

審 判 長 

院 長

民 

刑 

事 

庭 

一 

於每年度終結前，舉行法官會議，預定

次年度司法事務之分配、代理次序及合

議審判時法官之配置 

   

依相關

規定辦

理 

二 

前項事務分配、代理次序及合議審判時

法官之配置，經預定後，因案件增減或

他項事由，有變更之必要時，得由院長

徵詢有關庭長、法官之意見後定之。但

遇有法官分發調動，而有大幅變更法官

司法事務分配之必要時，應以法官會議

議決 

   

依相關

規定辦

理 

三 民、刑事庭裁判書之事後研閱   研 閱

必要時

得指定

庭長襄

閱 

四 

召開民、刑事庭會議、庭長會議、法官

會議、年終會議、行政會議及其他重要

會議 

  裁 決  

五 
指定人員或研究小組研究、設計或審核

審判業務及行政事務之改進 
  裁 決

得指定

停止辦

理案件

之 庭

長、法

官擔任

六 本庭事務之分配及監督  決 行   

七 本庭所屬職員考核獎懲擬議事項  審 核 裁 決  

八 案件評議之主持  決 行   

九 
關於訴訟進行文件之判行或結案後後

續文狀之處理 

逕   行

處   理

或 

審   核

決 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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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業務改進建議事項 擬 辦

審  核 

或 

擬  辦 

裁 決  

十

一 
言詞辯論期日之指定  裁 決   

十

二 
法官案件收結情形月報表 擬 辦審 核 審 閱  

十

三 
分案事務之主持  決 行  

分 案

庭 長

十

四 
審理中案件後續文狀之追分  決 行  

分 案

庭 長

十

五 
審理中案件調閱證物或相關案卷  決 行   

十

六 
承辦案件之退科 

逕   行

處   理

或 

審   核

審  核 

或 

決  行 

裁 決

依本院

報結要

點分別

情形處

理 

十

七 

審理中案件因當事人、代理人或辯護人

聲請閱卷或他機關調卷；或承辦法官認

上訴、抗告案件欠缺合法要件，應命補

正，或原判決有顯然錯誤，應由原法院

裁定更正；或當事人撤回部分上訴或抗

告者 

決 行    

十

八 
法令疑義研擬及法律問題研究 擬 辦審 核 裁 決

 

十

九 

監察院或相關機關函查事件涉及審判

業務函覆事項 
擬 辦審 核 裁 決

 

二

十 

裁定提案大法庭前徵詢書及受徵詢時

回復書 
撰 擬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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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 

 

單位 

 

工 作 項 目

權 責 劃 分

備註

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

層 

書記官

或 

承辦人

科 長 法 官

庭 長 

或   

審判長 

院 長

 民 

事 

庭 

書 

記 

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 評議通知  
逕 行

處 理
  

  

二 評議登記作業、掛結處理  
逕 行

處 理
  

  

三 製作評議簿  擬 辦 審 核 審 核   

 

四 

 

主文公告 
 

 

擬 辦
  

 

陳 閱

陳閱

書記

官長  

院長

五 
製作及寄發裁判主文通知

書 
擬 辦 審 核   

  

六 
點收文狀、卷證及核對當

事人資料 

逕 行

處 理
   

  

七 

重製卷面、卷證標目及製

作函稿、裁判主文公告證

書、送達證書與信封 

擬 辦 審 核     

八 校對裁判書 初  校 覆 校 審核    

九 呈閱裁判書 擬  辦 核 轉   研 閱  

 

十 

 

 

製作裁判正本、交付送達

、傳送裁判書、編訂本院

卷宗、底卷及發送卷證   

 

擬 辦 審 核 核 轉 決 行 

 例行

性公

文由

庭長

授權

科長

決行

十

一 
登載辦案進行簿 

逕 行

處 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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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二 

辦理裁判原本、底卷及結

案後文狀之歸檔 

逕 行

處 理
 

 

 
 

  

十

三 

 

 

 

處理文狀 

 

擬 辦

 

 

 

審 核

 

 

 

核轉 決 行 

 例稿

性公

文由

庭長

授權

科長

決行

十

四 
處理閱卷事宜 擬 辦

 
審 核  

  

十 

五 
辦理評議簿閱覽事宜  擬辦 審 核 決 行 

  

十

六 處理退科案件   擬 辦 審 核 

 交科

長處

理 

十 

七 

通知開庭、製作筆錄等事

項 
擬  辦  審 核 審 核 

  

十

八 

法官未結案件月報表送統

計室 
  擬 辦 審 核 

  

十

九 

製作案件進行狀況月報表

送民事科分案股；製作法

官結案表送統計室 

 
逕 行

處 理
  

  

二

十 

刊登公報及裁判彙編之處

理 
 擬 辦 審 核 決 行 

  

二

十

一 

大法庭開庭時，法官之通

知 
 

逕 行

處 理
  

  

二

十

二 

大法庭裁判等刋登公報之

處理 

1.大法庭裁定暨不同意見

書 

2.經徵詢程序統一見解之 

  終局裁判 

擬 辦 核 轉 審 核 決 行 

  

二

十

三 

按月整理、分送及保管裁

判書 
擬 辦 核 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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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四 

 

其他長官交辦事項 
擬 辦 審 核    

由交

辦長

官決

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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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單 位 工 作 項 目

權 責 劃 分

備 註

第 三 層第 二 層 第一層

書 記 官

或 

承 辦 人

科 長法 官

庭 長 

或 

審 判 長 

院 長

刑 

事 

庭 

書 

記 

科 

一 評議通知  
逕 行

處 理
    

二 評議登記作業、掛結處理  
逕 行

處 理
    

三 製作評議簿  擬 辦審 核審 核   

四 主文公告  擬 辦   陳 閱

陳閱書

記官長

、院長

五 
製作及寄發裁判主文通知

書 
擬 辦審 核     

六 

「最高法院受理社會矚

目、重大刑事案件判決後

通知最高法院檢察署辦理

要點」規定案件之處理 

擬 辦審 核核 轉決 行  

例行性

公文由

庭長授

權科長

決行

七 通報移民署禁止被告出國 擬   辦審 核核 轉決 行  

例行性

公文由

庭長授

權科長

決行 

八 
點收文狀、卷證及核對當

事人資料 

逕 行

處 理
     

九 

重製卷面、卷證標目及製

作函稿、送達證書、收受

證書與信封 

擬 辦審 核     

十 校對裁判書 初 校覆 校審 核    

十

一 
呈閱裁判書 擬  辦核 轉   研  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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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二 

通知具保機關發還刑事保

證金 
擬 辦審 核核 轉決 行  

例行性

公文由

庭長授

權科長

決行 

十

三 

製作裁判正本、交付送

達、編訂本院卷宗、底卷

及發送卷證 

擬 辦審 核核 轉決 行  

例行性

公文由

庭長授

權科長

決行 

十

四 

檢查送達證書是否合法送

達並將送達證書併卷 
擬 辦審 核     

十

五 

登載辦案進行簿及傳送裁

判書 

逕 行

處 理
     

十

六 

辦理裁判原本、底卷及結

案後文狀之歸檔 

逕 行

處 理
     

十

七 
處理文狀 擬 辦審 核核 轉決 行  

例稿性

公文由

庭長授

權科長

決行 

十

八 
處理閱卷事宜 擬 辦  審 核    

十

九 
辦理評議簿閱覽事宜  擬 辦審 核決 行   

二

十 
處理退科案件   擬 辦審 核  

交科長

處理 

二

十

一 

通知開庭、製作筆錄等事

項 
擬 辦  審 核審 核   

二

十

二 

裁判確定案件，整理歷審

裁判書送統計室 

逕 行

處 理
     

二

十

三 

法官未結案件月報表送刑

事科分案股 
  擬 辦審 核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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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四 

製作案件進行狀況月報

表、非一般分案結案表送

刑事科分案股；製作法官

結案表及宣告緩刑比率月

報表送統計室 

 
逕 行

處 理
    

二

十

五 

刊登公報及裁判彙編之處

理 
 擬 辦審 核決 行   

二

十

六 

大法庭開庭時，法官之通

知 
 

逕 行

處 理
  

  

二

十

七 

大法庭裁判等刋登公報之

處理： 

1.大法庭裁定暨不同意見

書 

2.經徵詢程序統一見解之

  終局裁判 

擬 辦核 轉審 核決 行   

二

十

八 

按月整理、分送及保管裁

判書 
擬 辦核 轉     

二

十

九 

其他長官交辦事項 擬 辦審 核    

由交辦

長官決

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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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   

單位 

 

工     作     項     目 

權 責 劃 分 

備註 

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承辦人

或 

書記官 

或 

股 長 

科 長

 

法 官

 

官  長 

或 

庭  長 

院  長

民 

事 

科 

： 

科 

長 

一 
綜理科務 

本科職員事務之分配 
 擬  辦  

官   長 

判   行 

 
 

二 長官交辦事項  擬  辦核  轉判   行 判  行  

三 各股函稿 擬   辦核  轉  

民 一 庭 

庭   長

判   行 

  

四 
兼辦民間之公證人懲戒覆

審委員會行政事務 
 擬  辦  

官   長 

核   轉 
判  行

敬會主

任委員

五 
兼辦民間之公證人懲戒覆

審委員會行政事務 
擬   辦核  轉

法官兼

主任委

員判行

   

六 本科及各股文卷簿冊歸檔 擬 辦審 核     

七 
久懸未結、更二以後再行

上訴等事件月報表之製作
查   填

查  填

 兼 

核  轉

 
官   長 

審   閱 

院 長

審 閱
 

民 

事 

科 

： 

編 

案 

股 

 

 

 

 

一 依送卷函，點收新案卷證
逕   行

辦   理

     

二 
新案卷證與標目不符之更

正處理 

逕   行

辦   理

     

三 

依訴訟類別，建立事件電

腦資料，傳送審查股（連

卷證） 

逕   行

辦   理
     

四 
民事庭科退回文狀另編新

案之處理 

逕   行

辦   理
     

五 
當事人聲請提案大法庭之

文狀編案處理 

逕   行

辦   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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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 

製作專卷（同一當事人對

同一事件聲請再審達三次

以上者） 

逕   行

辦   理
     

民 

事 

科 

： 

審 

查 

股 

 

 

 

一 
新收事件卷證不齊全補正

或退回之處理 
擬   辦核  轉  

民 一 庭 

庭   長

判   行 

  

二 

關於上訴、抗告、再審、

聲請等民事事件，就上訴

程式有無完備、裁判費繳

納是否足額等爲初步之審

查 

逕   行

辦   理
     

三 

未分事件之文狀歸併、閱

卷、調卷、補正、他結及

聲請電子卷證、線上進度

查詢之處理 

逕   行

辦   理

或 

擬   辦

核  轉  

民 一 庭 

庭   長

判   行 

  

四 
補費、補委任等裁定正本

之製作 
擬   辦核  轉  

民 一 庭 

庭   長

判   行 

  

五 

 
裁判費退回當事人之處理

 

擬   辦

 

審  核  
官   長 

核   轉 
判  行

敬  會

事務科

會計室

六 審查案卷之掃描 
逕   行

辦   理
 

  

 

或交掃

描中心

辦理 

民 

事 

科 

： 

分 

案 

股 

一 

一般分案之分案前置作業

及分案前相關文狀之歸

併、審理中文狀之分送、

事件退科之處理 

逕   行

辦   理

或 

擬   辦

退科部

分經科

長 核

閱 、

書記科

科  長

核  轉

法 官

 
分 案 庭

長 核 定 

 

 

二 

審查事件、簡易事件分案

作業及結案前相關文狀之

分送、審查及簡易事件未

結退科之處理 

逕   行

辦   理

或 

擬   辦

書記科

科  長

核  轉

法 官

 
分 案 庭

長 核 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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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

非一般分案事件分案前置

作業及結案前相關文狀之

分送 

逕   行

辦   理

或 

擬   辦

書記科

科  長

核  轉

法 官

 
分 案 庭

長 核 定 
  

四 
分案庭長交辦事項及分案

前置作業疑義之處理 
擬 辦   

分 案 庭

長 核 定 
 

 

五 

一般分案前附「最高法院

審核第三審律師執行業務

情形表」於民事案卷內 

     
法官助

理辦理

六 
存科待分事件之借出及催

還事項 
擬   辦核  轉  

民 一 庭 

庭   長

判   行 

 

 

七 
分案相關報表之彙整及製

作、提供統計資料等事項
擬   辦審  核  

官   長 

核   轉 
判  行

 

八 管理卷庫及保管卷宗 
逕   行

辦   理
    

 

民 

事 

科 

： 

速 

檢 

股 

一 

受理民事文狀查註、電腦

登錄及分送科內各單位

（未結部分）或承辦庭科

（已結部分）簽收 

擬   辦審  核     

二 
收受民事新編事件之二審

判決、裁定彙整 

逕   行

辦   理
     

三 
收受民事案件掛結清單及

裁判原本掛號、總號彙整

逕   行

 

辦   理

     

四 
受理戶役政系統之查詢及

資料之裝訂保管 

逕   行

辦   理

或 

擬   辦

審  核     

五 
民事科單一窗口查詢及受

理各級機關之電話查詢 

逕   行

辦   理
    

 

六 

製作「查詢主辦法官件數

統計表」及「民事評議日

期異動表」 

逕   行

辦   理

或 

擬   辦

審  核    

 

七 索引卡建檔及校對 
逕   行

辦   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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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長官交辦事項 

逕   行

辦   理
審  核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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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單 位 工 作 項 目

權 責 劃 分

備 註

第 三 層第 二 層 
第 一

層 

承辦人

或 

書記官

或 

股 長

科 長法 官 

官 長 

或 

庭 長 

院 長

刑 

事 

科 

： 

科 

長 

一 

 

綜理科務 

本科職員事務之分配 
 擬 辦  

官  長 

判  行 
  

二 長官交辦事項  擬 辦核 轉 決  行 判 行  

三 各股函稿 擬 辦核 轉  

法官

會議

決議

司法

事務

分配

之庭

長決

行 

  

四 

 

兼辦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行

政事務 

 
擬 辦

兼 辦

紀 錄

 
官 長 

核 轉 

院 長

兼 審

判 長

判 行

 

五 本科及各股文卷簿冊歸檔 擬 辦審 核     

刑  

事  

科  

：  

編  

案  

股  

一 依送卷函，點收新案卷證 
逕 行

辦 理
     

二 

 

新案卷證與標目不符之更正

或退回(銷號) 

逕 行

辦 理
     

 

三 

 

 

依訴訟類別，建立案件電腦

資料，傳送審查股（連卷證）

逕 行

辦 理

每日

點收

清單

交科

長複

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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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
 

刑事庭科退回文狀另編新案

之處理 

逕  行

辦 理
     

五 
當事人聲請提案大法庭之文

狀編案處理 

逕 行

辦 理
     

刑

事 

科 

： 

審

查

股 

一 新收案件卷證不齊全補正或

退回之處理 

擬 辦核 轉  刑一

庭庭

長判

行 

  

二 案件分案前就被告羈押、延

長羈押、交保、停止羈押、

撤銷羈押、限制出境、出海

等事項之處理 

擬 辦核 轉  接押

庭庭

長判

行 

  

三 

新收上訴、聲請、附民等案

件：爲有無敘述理由、簽名

或蓋章、書狀是否需補正、

有無繕本送達、法官迴避、

是否逾期、提前分案等之審

查，以初步判別是否爲合

法，以供做分案之用 

逕 行

辦 理
     

四 

新收抗告案件：爲有無敘述

理由、簽名或蓋章、書狀是

否需補正、有無繕本送達、

法官迴避、是否逾期之初步

審查、補正及不合法之處

理。 

逕  行

辦 理

或 

擬 辦

 

核 轉
 

刑一

庭庭

長判

行 

  

五 

 

自訴案件上訴是否委任律師

爲代理人之處理 
擬 辦核 轉  

刑一

庭庭

長判

行 

  

六 依職權送上訴案件之補正 擬 辦核 轉  

刑一

庭庭

長判

行 

  

七 非常上訴案件之審查 
逕 行

辦 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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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

未分案件之文狀及閱卷、調

卷、補正、他結、聲請電子

卷證、聲請線上進度查詢之

處理 

逕 行

辦 理

或 

擬 辦

核 轉  

刑一

庭庭

長判

行 

  

九 

撤回上訴案件之辦理及境管

通報 

 

擬 辦核 轉    
移民

署 

十 社會關注案件資料蒐詢 

逕行辦

理交速

檢股彙

整 

    

十

一 
審查案卷編頁掃描 

逕 行

辦 理
    

或 交

掃 描

中 心

辦 理

掃 描

刑 

事 

科 

： 

分 

案 

股 

一 

 

分案之前置作業、分案前相

關文狀之歸併及審理中文狀

之分送、案件退科之處理（退

科改分）、銷號、他結或案件

退科補正之處理 

逕 行

辦 理

或 

擬 辦

退科

部分

經科

長核

閱 

書記

科科

長核

轉法

官 

 

分案 

庭長 

核定 

  

二 

 

按庭輪分及審查庭案件之分

送、審查庭未結案件退科之

處理。 

逕 行

辦 理

或 

擬 辦

  

分 案

庭 長

核 定 

  

三 

一般分案前附「最高法院審

核第三審律師執行業務情形

表」於刑事案卷內 

     

法

官

助

理

辦

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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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
 

在分案股保管中之未分案件

之借出及催還事項 

逕 行

辦 理
     

五 

 

分案相關報表之彙整及製

作、提供統計資料等事項 
擬 辦審 核  核 轉 核 閱  

六 
法官簽准視為不遲延案件之

登記列管 

逕 行

辦 理
     

七 
分案庭長交辦事項及分案前

置作業疑義之處理 
擬 辦   

分 案

庭 長

核 定 

  

 八 管理卷庫及保管卷宗 
逕 行

辦 理
   

 
 

刑 

事 

科 

： 

速 

檢 

股 

 

一 

受理刑事文狀查註、電腦登

錄、文狀編頁掃描及分送科

內各單位（未結部分）或承

辦庭科（已結部分）簽收 

逕 行

辦 理
核 閱     

 

二 

 

 

收受刑事新編案件之二審判

決彙整，並查註更三以上重

大刑案、社會矚目及金融案

件之原主辦股，並列印戶役

政系統查詢、入出境管制查

詢、本院繫屬案件查詢 

逕  行

辦 理
     

三 

 

收受刑事案件掛結清單及裁

判原本掛號、總號彙整 

逕  行

辦  理
     

四 

 

受理戶役政系統之查詢及入

出境管制查詢 

逕  行

辦 理
核 閱  判  行   

五 

 

刑事科單一窗口查詢及受理

各級機關之電話查詢 

逕 行

辦 理
     

六 

 

臺灣高等法院全國前案資料

之查詢及登錄本院結案之所

有案件 

逕 行

辦 理
     

七 
每月他機關調卷處理情形之

彙整 
擬 辦核 轉  

官 長 

核 轉 
核 閱 

八 社會關注案件資料之彙整 擬 辦   

分 案

庭 長

核 定 

  

九 刑事被告索引卡建檔及校對
逕 行

辦 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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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長官交辦事項 
逕 行

辦 理
核 閱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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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單 位 工 作 項 目

權 責 劃 分

備 註

第 三 層第二層 第一層

書 記 官

或 

承 辦 人

科 長

或 

股 長

官 長 院 長

文 

書 

科 

一 處理行政文書事項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二 有關文書科行政文稿之撰擬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三 本院各項會議之紀錄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四 人民陳訴案件之處理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五 他機關函詢法律問題之函復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六 
監察院或司法院函查事項之

函復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七 
本院法官自律委員會之行政

事務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八 
召開本院學術研究會之籌

劃、紀錄及叢書編輯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九 
辦理律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業

務 
擬 辦

 

審 核

 

  

每年度

改組時

由院長

指派本

院四位

法官擔

任委員

外；其

行政業

務由委

員長決

行 

十 關於新聞聯繫、新聞發布事項擬 辦

審 核

或 

擬 辦

核 轉 裁 決 

十

一 

關於中華民國年鑑司法部分

本院資料之提供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十

二 

監察院巡察司法機關本院補

充報告之撰擬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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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三 
本院大事紀要之編纂事項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十

四 
法官評鑑作業事項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十

五 

外賓來訪之聯繫、規劃事項及

訪談簡要紀錄之製作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十

六 

本院首長暨各庭室科職員移

交清冊之保管備查 

逕 行

處  理
    

十

七 

制發或銷毀本院所屬單位及

人員章戳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十 

八 
印信典守事項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十

九 

文書科主管法規之制定、修正

及廢止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二

十 

文書處理及公文程式之改進

事項 
 擬 辦審 核 裁 決  

二

十

一 

文卷之收受及分配 擬 辦審 核核 轉 決 行

有關訴

訟文卷

之收受

及分配

由承辦

人逕行

處 理

二

十

二 

本院行政公文之發送 
逕 行

處 理
    

二

十

三 

民、刑事庭書記科發送卷證之

收受、清點及發卷事項 

逕 行

處 理
複 核   

股長發

卷由科

長或其

指定之

人複核

二

十

四 

數位化中心受理各室、科卷

宗、裁判書或行政文書之掃描

逕 行

處 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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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五 

民刑事法律研究小組有關之

應處理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

開會通

知及與

會資料

由承辦

人逕行

處 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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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單 位 工 作 項 目

權    責    劃    分

備 註

第 三 層第 二 層 第 一 層

書記官 

或 

承辦人 

科 長
書 記 

官 長 
院  長

研 

考 

科 

一 年度工作計畫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二 年度工作考成報告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三 業務檢查結果半年報表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四 
辦案列管事項及管考標準作

業計畫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

 

五 列管事項落後原因電腦報表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六 研究發展計畫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七 
司法業務管制考核事項作業

計畫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

 

八 
民刑事案件每月收結情形管

制狀況表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

 

九 
辦理重大刑事案件管考月報

表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

 

十 主管會報列管事項彙整表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十 

一 

寄發民刑事主文通知書辦理

情形表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

 

十 

二 

民刑事案件製作裁判正本交

付送達統計分析表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

 

十 

三 

民刑事遲延未結、逾期未結、

久懸未結之案件稽催辦理情

形表 
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

 

十 

四 

聲請閱卷辦理情形統計分析

表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

 

十 

五 
公務電話禮儀測試紀錄表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

 

十 

六 
法官助理工作點數統計表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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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

七 

陳報民刑事紀錄業務檢查結

果 
 擬 辦審 核 裁 決  

十 

八 

依院長指示辦理走動服務業

務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

 

十 

九 
列管事項執行績效統計表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

 

二 

十 

各機關執行司法院年度施政

計畫、政策考成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

 

二 

十 

一 

行政公文時效管制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

 

二 

十 

二 

民刑事案件分案後逾一年尚

未審結案件之稽催 

逕 行

處 理

    

二 

十 

三 

視為不遲延案件之稽催 
逕 行

處 理

    

二 

十 

四 

民刑事案件分案後逾九個月

尚未審結案件之稽催 

逕 行

處 理

    

二 

十 

五 

民刑事久懸案件分案後逾三

個月尚未審結案件之稽催 

逕 行

處 理

    

二 

十 

六 

重大刑事案件分案後逾三週

尚未審結案件之稽催 

逕 行

處 理

    

二 

十 

七 

違反選舉、罷免法案件分案後

逾四個月尚未審結案件之稽

催 

逕 行

處 理
 

   

二 

十 

八 

被告羈押期間即將屆滿之檢

查及通知（審判中案件） 

逕 行

處 理
   

 

二 

十 

九 

被告羈押期間即將屆滿之檢

查及通知（已審結案件） 

逕 行

處 理
   

 

三 

十 

民刑事庭科書記官發卷之警

示 

逕 行

處 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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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 

十 

一 

羈押登錄 
逕 行

處 理

    

三 

十 

二 

聲請閱卷事件追蹤考核卡 
逕 行

處 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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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單 位 工   作   項   目

權   責   劃   分

備 註

第 三 層
第 二
層 

第 一
層 

書 記 官

或 

承 辦 人

 

科 長
 

 

書 記

官 長 

 

院 長

訴 
訟 
輔 
導 
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一 
輔導訴訟當事人或關係人對
於訴訟進行之手續 

逕 行

處 理

   

二 指導繳納訴訟費 
逕 行

處 理

   
 

三 
輔導洽領裁判書正本、裁判
確定證明書及其他應送達或
發還之文書 

逕 行

處 理
 

  
 

四 
答復關於民刑訴訟程序之詢
問事項 

逕 行

處 理

   
 

五 
答復訴訟當事人或關係人查
詢裁判主文及有關案件進行
情形 

逕 行

處 理

   
 

六 輔導當事人撰繕書狀 
逕 行

處 理

   
 

七 洽辦法律扶助事項 
逕 行

處 理

   
 

八 輔導當事人聲請閱覽卷宗 
逕 行

處 理

   
 

九 按月彙整辦理事項統計表 擬 辦 審 核 核 轉 裁 決  

十 按月彙整訴訟輔導查詢單 擬 辦 審 核 核 轉 裁 決  

十
一 

其他便民服務及革新意見之
擬議事項 擬 辦 審 核 核 轉 裁 決  

十
二 

志工相關事項 擬 辦 審 核 核 轉 裁 決  

十
三 

與民有約參訪活動相關事項 擬 辦 審 核 核 轉 裁 決  

十
四 

其他行政公函處理事項 擬 辦 審 核 核 轉 裁 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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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單 位 工 作 項 目

權 責 劃 分

備 註

第 三 層第二層 第一層

書 記 官

或 

承 辦 人

科 長

或 

股 長

官 長 院 長

事 

務 

科 

一 
關於經費款項收入支付出納

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二 

關於案內現金支票及其他貴

重物品登記存入國庫保管之

出納事項 
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三 
關於公用交通通訊器材之管

理及保養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四 
關於公有房舍修建及辦理營

繕工程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五 
物品之採購事項-採購金額五

千元以下者 
擬 辦核 定    

六 
物品之採購事項-採購金額逾

五千元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七 
關於辦公處所之佈置清潔及

宿舍之分配管理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八 公共安全及防護消防事項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九 
技工、駕駛、工友之管理及考

核事項 
擬 辦

審 核

或 

擬  辦

核 定   

十 律師閱卷影印費收入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十 

一 
零用金保管及支出事項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十 

二 
同仁福利事項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十 

三 
採購案件之處理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十 

四 
採購案件爭議之處理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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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單 位 工 作 項 目

權 責 劃 分 

備 註

第 三 層第二層 第一層 

書 記 官

或 

承 辦 人

科 長

或 

股 長

官 長 院 長 

資 

料 

科 
一 

裁判及大法庭書類編輯委員

會有關之應處理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開會通知及

與會資料由

承辦人逕行

處理 

二 
民刑事庭會議決議研修初審

小組有關之應處理事項。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開會通知及

與會資料由

承辦人逕行

處理 

三 
民刑事庭會議決議錄有關事

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決議錄初稿

簽請指定民

刑事庭庭長

各一位審閱

四 
送登公報及法學雜誌有關事

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五 重要異動法規有關事項 擬 辦

擬 辦

或 

審 核

審 核 

或 

核 轉 

裁 決  

六 
重要參考或研究資料提供各

室科事項 

逕 行

處 理
    

七 
本院新進法官各項辦案工具

書提供事項 

逕 行

處 理

逕 行

處 理
   

八 行政公函處理事項 擬 辦

擬 辦

或 

審 核

審 核 

或 

核 轉 

裁 決  

九 
圖書購置及期刊、公報訂購事

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十 
新購圖書或受贈圖書編目、排

架及目錄建檔事項 

逕 行

處 理
   

受贈圖書是

否排架由第

一層裁決 

十 

一 
圖書室借閱圖書管理事項 

逕 行

處 理
   

重要事項由

第一層裁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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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二 

報章雜誌有關司法新聞或紀

事剪輯事項 
擬 辦  審 核 裁 決  

十 

三 
本院裁判書管理事項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十

四 

「最高法院民刑事裁判書彙

編」整編有關事項 

擬  辦

或 逕 行

處  理

審 核   

十

五 

「最高法院裁判及大法庭書

類」整編有關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十

六 

「最高法院民刑事庭會議決

議暨全文彙編」整編有關事項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初稿簽請院

長指示行政

庭長審核 

十

七 

「最高法院民、刑事庭所製作

具有參考價值之裁判要旨」整

編有關事項 
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十

八 

「最高法院單行法規」整編有

關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十

九 

本院民、刑事庭會議決議張貼

外網相關事項 

擬  辦

或 逕 行

處  理

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本項業務原
則由本科逕
行處理，惟若
就張貼之決
議有疑義，則
分別會民事
庭第一庭庭
長或刑事庭
第一庭庭
長。 

二

十 

彙整張貼本院單行法規於院 

內網 

逕 行

處 理
    

二

十

一 

本院簡介之撰擬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二

十

二 

關於本院史實資料之典藏 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二

十

三 

發行新書有關刊印規格及招

標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招標事項
會：事務科、
會計室、政風
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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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四 

新書刊行發送及贈書相關事

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

書籍「需求調
查表」之發
送，由承辦人
逕行處理。

 二

十

五 

各項檔案文卷收存、銷燬事項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
 二

十

六 

有關檔案室整修及各項器具之

保養維護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裁 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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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單位 

 工 作 項 目

權 責 劃 分

備 註
第 三 層第二層 第 一 層

承 辦 人警 長官 長 院 長

法  

警  

室 

一 法警勤務日報表 擬 辦審 核核 閱   

二 值勤工作日誌簿 擬 辦審 核核 閱   

三 
每月法警值勤逾時加班費申

報之陳核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核 閱  

四 每月夜間停車月報表 擬 辦審 核核 轉 核 閱  

五 法警裝備汰購事宜 擬 辦審 核核 轉 核 閱  

六 法警獎懲事宜 擬 辦審 核核 轉 核 閱  

七 
院長、官長及其他長官交辦

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核 閱  

八 緊急突發狀況 擬 辦

審核或

逕行處

理後陳

報 

逕行處

理後陳

報 

 

緊 急 突

發 狀 況

首 重 時

效性，避

免 災 害

擴大，並

於 處 理

後 向 上

級 陳 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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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單 位 工 作 項 目

權 責 劃 分

備 註第 三 層第 二 層 第 一 層

承 辦 人主 任 院 長

人 

事 

室 

一 本院人力規劃 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二 本院機關組織編制及職務歸系 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三 法官專業化事項 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四 
本院人員研習、訓練、出國、進

修、考察專題研究辦理事項 
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五 
本院人員之任免、遷調、職務評

定、考績、獎懲作業事項 
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六 
本院人員送審、動態登記、考績

升等、請任及宣誓等作業事項 
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七 
本院人員個人履歷表製作與各

項人事資料及兼職登記等 
擬 辦核 定   

八 
職務代理人及法官助理考試、聘

（僱）用、考核等作業事項 
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九 
本院職員健康檢查與疫苗注射

等事項 
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十 
本院人員升等考試及晉升官等

之訓練 
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十 

一 

本院同仁各項獎章、獎勵之核

辦、轉發 
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十 

二 

本院人員文康活動、生日禮金及

其他康樂活動、團體保險等擬辦
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十 

三 
本院員工在職月報表製作 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十 

四 
本院人員退休歡送會之籌辦 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十 

五 
本室公文收發、登記分配事項 擬 辦核 定   

十 

六 

本院人員退休（職）、資遣及撫

卹等業務承辦及各項退休金、撫

慰金、撫卹金、慰問金之發放 

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十 

七 

本院人員差勤管理及加班費不

休假獎金審核、發給事項 
擬 辦審 核 核 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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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

八 

本院人員報到、離職日期及待遇

支給通報、職名章製作 
擬 辦核 定   

十 

九 

本院同仁出國審核、國民旅遊卡

補助之審核 
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二 

十 

本院職員名冊、退休人員名冊編

製 
擬 辦核 定   

二 

十 

一 

本院各項生活津貼給付及補助

費之審核 
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二 

十 

二 

公保、全民健康保險、退撫基金

等事項 
擬 辦審 核 核 定 

二 

十 

三 

本院人員人事管理系統資料建

檔、傳輸等作業 
擬 辦核 定   

二 

十 

四 

製作或換發本院同仁識別證 擬 辦審 核 核 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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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單 位 工 作 項 目

權 責 劃 分 

備 註第 三 層第二層第 一 層 

承 辦 人主 任官 長 院 長 

會 

計 

室 

一 
關於籌劃本機關預算所需事

實之調查事項 

審 核

擬 辦
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二 

關於辦理本機關概算、預

算、分配預算、半年結算、

決算之編製事項 

審 核

擬 辦
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三 關於辦理追加追減預算事項
審 核

擬 辦
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四 
關於預算內各科目依法流用

之登記事項 

審 核

擬 辦
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五 關於動支預備金之層請事項
審 核

擬 辦
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六 
關於財務上增進效能及減少

不經濟之支出之建議事項 

審 核

擬 辦
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七 
關於本機關會計制度之設計

改進及層報事項 

審 核

擬 辦
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八 關於原始憑證之核定事項 
審 核

擬 辦
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九 
關於本機關會計報告之統計

紀錄及彙編事項 

審 核

擬 辦
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十 關於記帳憑證之造具事項 
審 核

擬 辦
核 轉  裁 決  

十

一 

關於本機關會計人員層請任

免遷調訓練及考績事項 
擬 辦決 行   

主任考

績送請

院長考

評 

十

二 
關於辦理各種會議事項 

審 核

擬 辦
決 行    

十

三 
其他有關歲計會計事項 

審 核

擬 辦
決 行    

十

四 
關於會計簿籍之登記事項 

逕 行

處 理
    

十

五 
關於會計支出之編造事項 

逕 行

處 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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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六 
關於辦理本機關之交代事項 擬 辦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十

七 
關於工作報告之彙編事項 

逕 行

處 理
    

十

八 

關於文件之收發分配撰編譯

繕校及保管事項 

逕 行

處 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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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單 位 工 作 項 目

權 責 劃 分 

備 註第 三 層第 二 層第 一 層 

承 辦 人主 任院 長 

統 

計 

室 

一 
司法院有關統計事務重要命令

之執行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判  

二 上級統計機構交辦事項 擬 辦核 判   

三 
本院所屬統計人員人事管理事

項 
擬 辦核 判  

主任考績

送請院長

考評 

四 
本院民刑事法官辦案情形等內

部報表之查編事項 
擬 辦核 判   

五 各項公務統計報表之查編事項 擬 辦審 核核 判  

六 統計快報之查編事項 擬 辦審 核核 判  

七 本院行政人員獎懲統計 擬 辦核 判   

八 
本院審核第三審律師執行業務

情形統計表之查編事項 
擬 辦核 判   

九 
各項統計報表之陳報及對外統

計資料之提供 
擬 辦審 核核 判  

十 主管業務資料之蒐集與提供 擬 辦核 判   

十 

一 

刑事確定案件各審判決之抽取

及寄送 
擬 辦核 判   

十 

二 

民刑事評議報結資料登錄及檢

覈 
擬 辦

逕 行

處 理
  

十 

三 

有關公文卷宗及統計表、卡片

資料整理等之整編及歸檔事項
擬 辦

逕 行

處 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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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單 位 工 作 項 目

權 責 劃 分 

備 註第 三 層第二層第 一 層 

承辦人 主 任官 長 院 長 

政 

風 

室 

一 關於組織人員之管理事項 擬 辦決 行    

二 關於政風法令之宣導事項 擬 辦決 行    

三 
關於貪瀆及檢舉案件之處理

事項 
擬 辦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四 關於政風興革建議事項 擬 辦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五 關於機密維護工作推行事項 擬 辦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六 
關於本院機關安全維護之協

助防範事項 
擬 辦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七 
關於民眾陳情之協助處理事

項 
擬 辦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八 
關於公職人員財産申報辦理

事項 
擬 辦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
九 其他奉交辦事項 擬 辦核 轉襄 助 裁 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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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單 位 工 作 項 目

權 責 劃 分

備 註

第 三 層
第 二

層 
第 一 層

管 理 師

或 

承 辦 人

設 計 師主 任 官 長 院 長

資 

訊 

室 

一 
關於本院資訊系統之整體規

劃、協調、推動及核轉事項
擬 辦審 核核 轉 襄 助 裁 決  

二 

關於本院司法業務資訊應用

軟體之開發、審核測試、評

估、維護與推廣事項 

擬 辦審 核核 轉 襄 助 裁 決  

三 

關於本院與下級審法院間資

料通訊網路連絡作業之控制

與管理事項 

擬 辦審 核決 行    

四 
關於司法業務電腦作業標準

化之建立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襄 助 裁 決  

五 
關於資通安全之計畫、處理

通報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襄 助 裁 決  

六 

關於電腦與週邊設備之管

理、操作之督導及資料庫之

建立、運用、管理事項 

擬 辦審 核決 行      

七 
關於資訊教育訓練及進修計

畫之研擬、執行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襄 助 裁 決  

八 
其他有關資訊管理及著作權

保護事項 
擬 辦審 核核 轉 襄 助 裁 決  

九 其他奉交辦事項 擬 辦審 核核 轉 襄 助 裁 決  

 


